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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武區公所補助計畫收支結算對照表

項  目 財 源 說 明 或 支 出 摘 要 金 額 備註

一、財源

收入小計          - 

二、支出 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支出小計          - 

餘款比例 ### 賸餘款            - 

依高雄市仁武區公所補助民間團體作業規範辦理

補（捐）助經費之結餘款，應按補（捐）助比例繳回。

受補助民間團體及統編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補助計畫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憑証
編號

附註:

1、 補（捐）助經費結報時，所檢附之支用單據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；同一案件有二個
以上機關補（捐）助者，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（捐）助金額。

2、

受補助單位及負責人用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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